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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4]关于《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
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16]现就《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。党的二十大首次将“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”写入党代会报告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“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”改革任务，标志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，这就要求通过立法加快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。
二是适应家庭教育工作新形势，解决家庭教育新问题的需要。《条例》的施行，为促进我省家庭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。但是，当前家庭教育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：部分家长主体责任意识尚需增强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待完善，社区家长学校作用发挥不够充分，专业化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升。这些问题，亟需通过修订《条例》予以进一步规范和引导。
三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需要。《条例》出台时间较早，在上位法颁布之前即已制定。立法过程中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，并参考了山西、重庆等六省市在家庭教育方面先行先试的地方立法经验。由于制定时间较早，当时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家庭教育专门法律，《条例》中部分条款在内容定位、权责界定和实施机制等方面，需要与后续颁布的上位法进行衔接。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修订后的草案共63条，与现行条例相比，主要作出以下调整：一是在体例结构上，将现行条例第三章“家庭实施”调整至草案第二章“家庭责任”，将第二章“政府主导”调整至第三章“政府支持”，并新增第六章“特殊关爱”；二是在内容上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，共修改39条，新增24条。
（一）明确家庭教育的支持和保障机制。一是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含义（第二条）。二是规定了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和领导体制（第三条）。三是新增了相关主体职责（第四条）。四是新增了家庭教育的原则（第五条）。五是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关于家庭教育工作的经费保障（第六条）。六是新增了教育、妇联的具体职责（第八条）。七是明确了家庭教育宣传月及应当开展的宣传活动（第十四条）。
（二）强调家庭、家长的主体责任。一是新增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的家庭教育知识（第十七条）。二是新增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的内容（第十八条）。三是新增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（第十九条）。四是新增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（第二十条）。五是特别家庭环境下父母的家庭教育职责（第二十三条）。六是委托照护情形下的监护职责（第二十四条）。七是新增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禁止性规定（第二十五条）。八是保留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义务规定（第二十七条）。
（三）确立政府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和指导。一是明确家庭教育指导读本及相关规范（第二十八条）。二是规定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主体单位（第二十九条）。三是规定政府监督管理减负内容（第三十条）。四是规定支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伍建设（第三十一条）。五是新增了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及站点职责（第三十二条）。六是规定婚姻登记、收养登记机构和儿童福利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职责（第三十三条）。七是新增了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设立、培育以及指导和监督（第三十六条）。八是新增了推动建立健全长三角区域家庭教育工作协作机制（第三十八条）。
（四）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指导作用。一是规定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相关规定（第三十九条）。二是规定学校与家庭共同教育规定（第四十条）。三是规定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方法（第四十一条）。四是新增了学校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（第四十二条）。五是规定学校对违规违纪学生家庭提供指导（第四十三条）。六是规定家庭教育研究、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内容（第四十四条）。
（五）发挥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教育的协同配合。一是新增了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家庭教育工作的职责（第四十五条）。二是新增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、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的责任（第四十六条）。三是新增了医疗保健机构的责任（第四十七条）。四是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职责（第四十八条）。五是规定新闻媒体责任（第四十九条）。六是新增了家风场所建设内容（第五十条）。七是新增了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（第五十一条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8][bookmark: OLE_LINK17]（六）凸显我省家庭教育工作的特别关爱保护。一是规定留守、困境未成年人等群体的政府支持（第五十三条）。二是规定留守、困境未成年人等群体的社会支持（第五十四条）。三是新增了留守、困境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学校支持（第五十五条）。四是新增了专门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的责任（第五十六条）。五是新增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内容（第五十七条、五十八条）。
（七）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处罚及责任。新增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执行与落实（第六十条）。

